不予受理通知书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在（2019）京0111民初23753号葛秀婷诉北京中北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中，贵院委托我单位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编号为3-5-102号的房屋买卖合同中涉及的相同或类似区域、户型的房屋进行市场价值评估。
[bookmark: _GoBack]经审查，因该涉案房屋是由被申请人北京中北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小产权房屋，土地为南韩继村集体所有。根据《关于乡村个人土地确权注销发证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十、严格规范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行为：……对于擅自通过“村改居”等方式非经法定征收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或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等违法用地，不得登记发证。…..” 小产权房不受法律维护, 拥有者只有使用权，不能上市交易，故涉案房屋不存在市场价值。本机构决定不予受理，并退还相关鉴定评估材料。请与我单位联系办理退还鉴定评估材料等手续。
特此通知。
联系人：叶凌，联系电话：82253558-221
专业机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1，邮编：100029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公章）
2019年12月25日  
    

